
粤府 〔⒛20〕 9号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

减税降费后调整省以下增值税收人

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 :

现将 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以下增值税收入划

分改革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年 2月



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省以下

增值税收人划分改革方案

为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财政分配关系,支持各市县落实减税

降费政策、缓解财政运行困难,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更

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

知》 (国 发 〔zO19)21号 ),现就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

省以下增值税收入划分改革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(一 )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。稳定分税制改革以来形

成的省以下收入划分总体格局,巩 固增值税
“五五分享

”
等收

入划分改革成果。

(二 )建 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。按照深化增值税改

革、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的要求,在保持留抵退税省与市县分担比

例不变的基础上,合理调整优化地方间的分担办法。

二、主要改革措施

(一 )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比例稳定。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省以下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

案的通知》 (粤府 〔⒛16〕 ω 号)确定的2-3年过渡期到期后 ,

继续保持省与市县增值税收入划分比例不变。即营业税改征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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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地方分享部分 ,省 与市县按 m%:⒛ %比 例分享;其 他增值

税 (不 含电力增值税)地 方分享部分 ,省 与市县按 ⒛%:⒛ %

比例分享;电 力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地方分享部分 ,

继续执行原体制。

(二 )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。增值税留抵退税

我省应分担部分中,省 与市县分担比例维持不变,即 省级固定收

入的电力增值税 留抵退税由省级全额承担 ;其 余 由省与市县按

“五五
”

比例分担。增值税留抵退税市县应分担的部分 (⒛ %),

按照原体制由企业所在地负担 ;按 照国发 〔⒛19〕 21号 文规定 ,

省级财政调库至中央财政 (或 中央财政调库至省级财政)应 由

市县分担 (或 分享)部 分 ,由 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 占比均

衡分担 (或 分享 )。 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厅会 同有关部 门研究制

定。

各地要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本方案的贯彻落实,进 一步改革

和完善本地区财政管理体制,理顺市以下各级政府间收入划分关

系,均衡市以下地区间财力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,请及时向省财

政厅反映。省财政厅要会同省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落实

改革工作的协调指导,重 要情况及时报告省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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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 :主 动公开
′

抄送 :省 委有关部委办,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
纪委办公厅,南部战区、南海舰队、南部战区空军、省军区,

省法院,省检察院,中 直驻粤有关单位。

2020年 2月 17日 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

Ⅷ操酱孱蓦搡箨羼罹勐


